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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訂立戰略合作協議之補充協議

本公告乃由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作出。

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六日與深圳市東陽光實業發展有限公司（「深圳東陽光

實業」）簽署了《宜昌東陽光長江藥業股份有限公司與深圳市東陽光實業發展有限

公司戰略合作協議》（「2015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就項目技術合作、轉讓、委託研

發和銷售等方面的內容進行了約定，本公司擁有深圳東陽光實業下屬藥物研發業

務板塊的研發成果的收購選擇權、優先購買權等權利。

根據 2015戰略合作協議的約定，其有效期為自本公司在聯交所上市之日（即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起五年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屆滿。有效期屆滿

前，本公司有權單方面決定續簽 2015戰略合作協議，如本公司決定續簽，雙方應

簽訂書面協議約定2015戰略合作協議有效期延長五年。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本公司決定續簽 2015戰略合作

協議並與深圳東陽光實業訂立戰略合作協議之補充協議（「補充協議」）。根據補充

協議， 2015戰略合作協議有效期延長五年，即自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二

零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除延長合作期限之外，其條款及條件與 2015戰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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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一樣。有關 2015戰略合作協議的詳情請參見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之本公司招股章程中「業務 — 研發 — 與深圳東陽光實業的戰略合作協議」一節。

雙方承諾

(1) 深圳東陽光實業承諾，在相等條件下深圳東陽光實業及╱或深圳東陽光實業

的聯繫人優先向本公司出讓藥品臨床試驗批件、藥品批准文號或研發技術，

深圳東陽光實業優先接受本公司委託進行藥品專案的研發，深圳東陽光實業

及╱或深圳東陽光實業的聯繫人優先並排他性的向本公司授予藥品的全國代

理權與銷售權，即本公司擁有深圳東陽光實業及╱或深圳東陽光實業的聯繫

人所有技術或專案的優先購買權。

(2) 本公司承諾，在相等條件下，本公司優先向深圳東陽光實業及╱或深圳東陽

光實業的聯繫人購買藥品臨床試驗批件、藥品批准文號或研發技術，本公司

優先委託深圳東陽光實業及╱或深圳東陽光實業的聯繫人進行藥品項目的研

發，本公司優先向深圳東陽光實業及╱或深圳東陽光實業的聯繫人尋求藥品

的全國代理權與銷售權。

(3) 雙方承諾，因經營、市場或技術等方面的任何因素影響的，本公司有權放棄

深圳東陽光實業及╱或深圳東陽光實業的聯繫人根據協定向本公司出讓的批

文、技術、服務或其他任何權利。

(4) 雙方承諾，在經過雙方的充分協商後，深圳東陽光實業及╱或深圳東陽光實

業的聯繫人根據補充協議向本公司出讓的批件、技術、服務或權利，本公司

予以放棄的，深圳東陽光實業及╱或深圳東陽光實業的聯繫人可以向任何第

三方出讓。

有關訂約方的資料

本公司

本公司是一家專注於抗病毒、內分泌及代謝類疾病以及心血管疾病等治療領域醫

藥產品的開發、生產及銷售的製藥企業。本公司的最終實益擁有人為張寓帥先生

及郭梅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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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東陽光實業

深圳東陽光實業是一家於一九九七年在中國註冊成立之公司。於本公告日期，母

公司直接持有本公司約 52.79%股權，因此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而深圳東陽光實

業為母公司的控股公司。深圳東陽光實業透過其控制之公司從事多種業務，包括

生產及供應藥品及鋁製品、新能源及電子材料。

訂立補充協議的理由

藉助訂立補充協議，本公司將獲保障以繼續擁有深圳東陽光實業下屬藥物研發業

務板塊的研發成果的收購選擇權和優先購買權等權利。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注意，補充協議僅載列本公司有關本公司與深圳東陽

光實業未來合作的意向，及須待（其中包括）簽訂正式協議後方可作實，而有關協

議之條款及條件尚未獲確認及協定。於本公告日期，並未就補充協議項下任何擬

進行之交易訂立任何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補充協議項下任何擬進行之交易（倘

落實）可能構成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之關連交易及╱或須予公佈交易，及可能須

取得獨立股東批准。本公司將於必要時作出進一步公告。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

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宜昌東陽光長江藥業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一五

年五月十一日作為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國成立的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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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 指 廣東東陽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註冊

成立之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為本公司之直接控股股

東，持有本公司約52.79%的股權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中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股東」 指 本公司普通股持有人

「深圳東陽光實業」 指 深圳市東陽光實業發展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註冊成

立之公司，及於本公告日期為母公司的控股公司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東陽光藥研發

集團」

指 由廣東東陽光藥業及附屬公司組成，並由深圳東陽光

實業控制

「2015戰略合作

協議」

指 本公司與深圳東陽光實業訂立的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

二月六日的戰略合作協議，內容有關深圳東陽光實業

向本集團提供獲得東陽光藥研發集團正研發或將研發

的若干產品的優先權

「廣東東陽光藥業」 指 廣東東陽光藥業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二十九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並為深圳東陽光實

業之附属公司

在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詞彙「聯繫人」、「關連人士」、「關連交易」及

「附屬公司」具有上市規則（經聯交所不時修改）賦予該等詞彙之涵義。

代表董事會

宜昌東陽光長江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唐新發

中國，湖北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蔣均才先生、王丹津先生、陳燕桂先生和李

爽先生；非執行董事唐新發先生和黃翊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唐建新先生、趙

大堯先生、向凌女士和李學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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